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

天津市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二级市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调整天津市

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津政办发[2017]59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天津市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调整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现通知如下：

一、成立天津市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副市长孙文魁任组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副组长，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市农委、市市场监管委、市国资委、市法制办、市金融局、市国税局、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监局及武清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落实中央关于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按照国土资源部具体工作部署，指导和统筹改革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审议和研究试点工作的重大政策、重大问题、建议和工作安排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国土房管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国土房管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

二、调整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调整为副市长孙文魁担任，副组长调整为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市市容园林委、市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成员单位包括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市环保局、市市容园林委、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委、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市水务局调整为市建委。

上述领导小组组成单位和人员的调整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职责自行发文落实。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4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